勐戛镇城镇供水定价成本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规定，芒市发改局于2024年7月25日至2024年9月30日依法对勐戛镇城镇供水成本进行了成本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成本调查项目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勐戛水厂2023年城镇供水定价成本调查。
2、 成本调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8号令）
3.《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2021年第45号令）
4.《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的通知》（云价成本〔2016〕165号）
三、成本监审程序
（一）书面通知。接芒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转报的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勐戛镇供水收费的请示，我局物价管理股予以受理，于2024年7月25日向芒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送达《成本监审（调查）通知书》（芒发成监〔2024〕3号），要求其按要求提供有关资料。
（二）资料初审。2023年8月19日—8月26日收到芒市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有关资料，对被调查单位填报的成本资料进行初审，依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实施审核，并进行调查核实。
（三）实地审核及资料补充。2024年8月29日—2024年10月8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勐戛水厂进行了实地查验，审核财务报表，账簿和凭证等，了解相关情况，对供水量、供水管网、固定资产情况等进行了现场查验和核对。经审核汇总相关情况，于9月24日向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放成本监审补充资料通知书（芒发成监〔2024〕5号），要求其补充提供有关资料。
（四）意见告知。根据调查情况，起草了成本调查结论告知书，经集体讨论审核后，与被调查单位交换了意见，并于10 月 8日向被调查单位送达了《成本调查意见告知书》（芒发成监〔2024〕6号），告知成本调查结论，成本核增核减情况及理由。在规定的期限内，被调查单位对“告知书”没有提出异议。
（五）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四、经营者基本情况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5月9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土；芒市勐戛水厂为公司旗下生产运营机构，主要承担集镇规划区自来水的生产及供应；根据芒市人民政府2017年第8期会议纪要“关于推进勐戛镇集镇供水项目建设的会议纪要”，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接续勐戛人民政府项目前期工作，并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勐戛水厂坐落小白龙水库西南面上坡，总占地面积约11.4亩，其中：净水厂占地3.1亩、边坡占地8.3亩。
5、 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
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为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勐戛水厂城镇供水生产经营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和运行维护费。
（1） 固定资产折旧费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固定资产1110400.00 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三条，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规定的固定分类折旧年限，采用年限平均法核定。核减873900.00元，核定236500.00元。
（2） 无形资产摊销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
无形资产摊销费4604.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四条，从开始使用之日起、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平摊计入定价成本。核定无形资产摊销费4604.00元。
（3） 运行维护费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
运行维护费837600.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核增87840.00元（其中核增人工费88440.00元，核减其他运营费用管理费用中广告费600.00元），核定925440.00元。
    （四）需扣除的非主营业务成本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
非主营业务成本为0.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核定为0.00元。
6、 成本调查结论
（1） 供水定价总成本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运行维护费。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供水总成本为1952604.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核减786060.00元，核定供水定价成本1166544.00元。
供水定价总成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运行维护费－需扣除的非主营业务成本＝236500.00元+4604.00元+925440.00元-0.00元＝1166544.00元。
（2） 核定供水量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取
水量为360740立方米。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查验相关台账结合实际根据《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核定自用水率10%，漏损率为10%，核定年供水量：292199.00立方米。
    核定供水量＝取水量×（1-自用水率）×（1-漏损率）
                ＝ 360740立方米×（1-10%）× （1-10%） 
                ＝292199.00立方米
（3） 单位供水准许成本
 单位供水准许成本＝供水定价总成本÷核定供水量
                    ＝1166544.00元÷292199.00立方米
                    ＝3.99元/立方米
经审核，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勐戛水厂单位供水准许成本为3.99元/立方米。
（4） 核定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
净值和营运资本。
1.固定资产净值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固定资产净值21060200.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核减15438100.00元，核定为5622100.00元。
2.无形资产净值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无形资产净值225596.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核定为225596.00元。
3.营运资本
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报2023年勐戛水厂营运资本0.00元。根据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核增148552.00，核定为148552.00元。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固定资产净值 +无形资产净值+营运资本
                     ＝5622100.00元+225596.00元+148552.00元
                     ＝5996248.00元。
核定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共计核减15289548.00元，核定为5996248.00元。
7、 成本核定表
	项目名称
	行次及关系
	上报数
	核定数
	备注

	一、固定资产折旧费
	1
	1,110,400.00 
	236500.00 
	核减873900.00

	二、无形资产摊销费
	2
	4,604.00 
	4604.00 
	

	三、运行维护费
	3=4+....+9
	837,600.00 
	925,440.00 
	核增87840.00

	（一）原水费
	4
	0.00 
	
	

	（二）外购成品水费
	5
	0.00 
	
	

	（三）动力费
	6
	19,800.00 
	19800.00 
	

	（四）材料费
	7
	5,000.00 
	5000.00 
	

	（五）修理费
	8
	266,000.00 
	266,000.00 
	

	（六）人工费
	9=10+....+16
	391,700.00 
	480140.00 
	核增88440.00

	1.职工工资总额
	10
	241,200.00 
	329640.00 
	核增88440.00

	2.社会保障费
	11
	92,600.00 
	92600.00 
	

	3.工会经费
	12
	4,800.00 
	4800.00 
	

	4.职工福利费
	13
	33,800.00 
	33800.00 
	

	5.职工教育经费
	14
	19,300.00 
	19300.00 
	

	6.解除劳动关系补偿费
	15
	0.00 
	0.00 
	

	7.临时用工支出
	16
	0.00 
	0.00 
	

	（七）其他运营费用
	17=18+....+23
	155,100.00 
	154500.00 
	

	1.水质检测和监测费
	18
	15,400.00 
	15400.00 
	

	2.代收手续费
	19
	0.00 
	0.00 
	

	3.计量器具检定与更换费
	20
	0.00 
	0.00 
	

	4.管理费用
	21
	34,000.00 
	33400.00 
	核减600.00

	5.价内税金
	22
	0.00 
	0.00 
	

	6其他费用
	23
	105,700.00 
	105700.00 
	

	四、应冲减总成本的费用
	24
	0.00 
	0.00 
	

	五、供水定价总成本
	25=1+2+3-23
	1,952,604.00 
	1166544.00 
	核减786060.00

	六、供水量
	26
	199,133.00 
	292199.00 
	核增93066.00

	（一）设计供水量
	27
	1,277,500.00 
	1,277,500.00 
	

	（二）实际供水量
	28
	199,133.00 
	199133.00 
	

	七、定价单位成本
	29=25/26
	9.81 
	3.99 
	核减5.82

	八、可计提收入的有效资产
	30=31+32+33
	21,285,796.00 
	5996248.00 
	核减15289548.00

	（一）固定资产净值
	31
	21,060,200.00 
	5622100.00 
	核减15438100.00

	（二）无形资产净值
	32
	225,596.00 
	225,596.00 
	

	（三）营运资本
	33
	0
	148552.00 
	核增148552.00



8、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本报告是根据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会计资料做出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芒市水务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2. 本监审（调查）机构及参加本次调查的工作人员与被调查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3. [bookmark: hmcheck_75563c21d96d4b3eab6510dc9de4ff84]本次成本调查报告仅为价格主管部门价格决策服务，不作他用。
[bookmark: hmcheck_8b117bc8d2704f1899d2a5c9e0627610]调查人员：岳蕊娟  钱德刚。


                             2024年11月7日
